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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4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 章 )第 4 條  
提出的決議案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蒙古國 )令》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議員諒會記得，法律事務部曾於 2018 年 12 月 7 日的內
務委員會會議上就上述《命令》作出報告。《命令》旨在落實

香港政府與蒙古國政府訂立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

("《協定》")的安排。本部在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25/18-19
號文件 )中告知議員，本部已致函政府當局，要求澄清關於《命
令》的若干事宜等；以及如有需要，本部會作進一步報告。  
 
2.  因應法律事務部的查詢，政府當局就以下事宜作出澄

清：  
 

(a) 《協定》沒有訂明以 "檢控時效消失 "為拒絕理由  
 
因應蒙古國的建議，《協定》第四條所載的拒絕理

由不包括 "檢控時效消失 "，因為這項因素在蒙古國
的法律下不屬於拒絕理由，而根據《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 章 )第 5 條也不構成拒絕提
供協助的理由。此項理由亦未載於香港與其他司法

管轄區 1簽訂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  
 

(b) 第十八條沒有界定 "犯罪得益 " 
 
 協定範本沒有界定 "犯罪得益 "一詞。雖然《協定》
第十八條並無界定該詞，《協定》第十八條第 (2)
和 (3)款訂明，根據第十八條提供的協助須符合被請
求方的法律。因此，《協定》第十八條中 "犯罪得益 "

                                                 
1 例如比利時、德國、以色列，波蘭和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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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和涵蓋範圍，會按香港法律和蒙古國法律各

自對該詞所下的定義予以釐定。  
 

(c) 加入 "性別 "為拒絕理由的原因及其範圍  
 

 因應蒙古國的要求，協定加入 "性別 "為拒絕提供協
助的理由，以反映該國的法律規定。這項理由與《性

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 )中防止性別歧視的保障一致。這項拒絕理由
亦見於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 2簽訂的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協定。  
 

(d) 對第 525 章第 17(3)(b)條作出變通的原因  
 

 協定範本第十七條第 (2)款訂明，適用於為請求方提
供協助的人的豁免權，可在 15 天期間內繼續適用。
此乃標準條文，以容許該人在接獲通知毋須再逗留

後，有足夠時間離開請求方的司法管轄區。訂立 15
天期限的做法，亦見於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 3簽

訂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  
 

3.  政府當局亦提供了《協定》與協定範本的逐條比較及協

定範本的文本。有關文件分別載於附件 A 及附件 B，供議員參
閱。  
 
4.  視乎議員對上述事宜的意見，本部並無發現《命令》在

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陳安婷  
2018 年 12 月 13 日  

                                                 
2 例如澳大利亞、比利時、捷克共和國、以色列、意大利、馬來西亞、新西
蘭、新加坡及西班牙。  

3 例如澳大利亞、捷克共和國、丹麥、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新加坡、南
韓、西班牙、瑞典、聯合王國、烏克蘭及美利堅合眾國。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A 

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蒙古國蒙古國蒙古國蒙古國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  

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1 .  標題實質上與範本相同。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2 .  序言實質上與範本所載相同。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 提供協助的範圍提供協助的範圍提供協助的範圍提供協助的範圍  

第 1 款和第 2 款  

3 .  這兩項條款相當於範本第一條第 (1 )款。 “刑事罪行的偵查和檢控

以及刑事事宜的法律程序 ”的提述，現涵蓋於第 2 款 “刑事事宜 ”的定

義範圍內。 “刑事事宜 ”的定義依循香港特區／印度尼西亞相互法律協

助協定 (第一條第 (2 )款 )所訂者。  

第 3 款  

4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一條第 (2)款。  

�  第 (a )段和 (b )段與範本第一條第 (2 ) (c )和 ( i )款相同。略去範本

第一條第 (2) (c )款關於 “調查委託書 ”的提述。先例見於包括

加拿大、法國、愛爾蘭、意大利、南韓、菲律賓、烏克蘭和

美利堅合眾國在內的協定。  

�  第 (c )段 擴 大 範 本 第 一 條 第 (2 ) (a )款的涵蓋範圍，把追尋和辨

認 “品目 ”納入其中。與南韓、加拿大、烏克蘭、比利時、日

本和美利堅合眾國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  第 (d)段實質上與範本第一條第 (2 ) (b )款相同。  

�  第 ( e )段與範本第一條第 (2 ) (d )款相同。  

�  第 ( f )段由範本第一條第 (2) (e )和 ( f )款合併而成。與加拿大 (第

一條第 (4 ) (g)款 )和德國 (第一條第 (7 )款 )的協定，亦有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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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  第 (g)段實質上與範本第一條第 (2 ) (h )款相同。  

�  第 (h)段實質上與範本第一條第 (2 ) ( j )款相同。  

�  第 ( i )段是新增的 “概括性 ”條文，令本段更全面。在其他簽訂

的協議中亦有類似的條文 (例如日本 (第一條第 (2) (9 )款、意

大利 (第一條第 (2) (k )款 )、愛爾蘭 (第一條第 (2) ( j )款 )、斯里

蘭卡 (第一條第 (2) ( j )款 )、印度 (第一條第 (2) (k )款 )、芬蘭 (第

一條第 (2 ) ( l )款 )和印度尼西亞 (第一條第 (4 ) (h)款 )。  

�  刪除：範本第一條第 (2) (g )款按蒙古方面的建議刪除，因為

蒙古一方認為，第 (b)段的 “紀錄 ”一詞已涵蓋該等紀錄。  

第 4 款  

5 .  本款符合範本第一條第 (3 )款和香港法例第 525 章第 5(2 ) (b )條的

規定。根據本款，各方可就有關稅務罪行的個案提供協助，惟其主要

目的並非是對稅項的評估和徵收。在其他簽訂的協議中 (例如比利時

(第一條第 (3 )款 )、以色列 (第一條第 (3)款和印度 (第一條第 (3)款 )，亦

有類似的條文。  

第 5 款  

6 .  本款與範本第一條第 (4 )款相同。  

第 6 款  

7 .  本款應蒙古一方的要求而採納。關於在協定訂立 “不適用情況 ”的

條文，有先例見於其他協定 (例如與澳洲、比利時、印度尼西亞、新

加坡、南韓、瑞士和馬來西亞的協定 )。  

�  第 (a )至 (c )段實質上與澳洲的相互法律協助協定第 I 條第

(4 ) ( a )至 (c )款相若。  

�  第 (d )  段 實 質 上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相 互 法 律 協 定 第 2 條 第

2(1 ) (d)款相同。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 其他安排其他安排其他安排其他安排  

8 .  本條相當於範本第三條。標題和條文依循與南韓簽訂的相互法律

協助協定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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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 中心機關中心機關中心機關中心機關  

第 1 款  

9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二條第 (1 )和 (2)款。本款訂明轉換中心機關的

規定，因而更為全面。與比利時 (第二條第 (2)款 )、丹麥 (第二條第 (2 )

款、芬蘭 (第二條第 (2)款 )、印度尼西亞 (第四條第 (3)款 )、愛爾蘭 (第

二條第 (2)款、以色列 (第二條第 (3)款、馬來西亞 (第三條第 (4)款 )、波

蘭 (第二條第 (2 )款 )、葡萄牙 (第二條第 (2 )款、新加坡 (第二十條第 (1 )

款 )和斯里蘭卡 (第二條第 (1)款 ) )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 2 款  

10 .   本款反映範本第二條第 (3)款的規定，並且涵蓋各方之間的溝

通 。 本 款符 合香港 特 區 相互 法律協 定 的做 法 。與日 本 (第二 條 第 (3)

款、波蘭 (第二條第 (3 )款 )和瑞士 (第二十六條第 (4)款 )的協定，亦有類

似條文。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 拒絕或暫緩提供協助拒絕或暫緩提供協助拒絕或暫緩提供協助拒絕或暫緩提供協助  

標題  

11 .  標題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更改。與德國簽訂的協定第四條，亦有

相同標題。  

第 1 款  

12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四條第 (1)款：  

�  開 首 實 質 上 與 第 四 條 第 (1 )款 相 同 。 “被 請 求 方 如 認 為 ”的 提

述，是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增訂。與新加坡簽訂的協定第三

條第 (1 )款，以及與印度尼西亞簽訂的協定第六條第 2 款，亦

有類似的條文。  

�  (a )  段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1 ) ( f )款相同。  

�  (b )  段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1 ) ( a )款相同。按蒙古一方的建

議，條文依循與日本簽訂的協定第三條第 1(3)款訂立。  

�  (c )  段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1) (d )款相同，但關於 “性別 ”的

提述，是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增訂。與日本 (第三條第 (1 ) (5 )

款 )、印度 尼西亞 (第六條 第 (1) (d )款 )和南韓 (第四條第 (1 ) (d )

款 )的協定，亦有類似的增訂。條文依循香港法例第 525 章第

5(1 ) (d)條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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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段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1 ) (h )款相同。  

�  (e )  段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1 ) (b )款相同。  

�  ( f )  段由範本第四條第 (1 ) ( e )款和香港法例第 525 章第 5(1) (e )

條合併而成。由於本項與一案兩審的原則一致，因而可以接

受。與澳洲 (第四條第 (1 ) ( e )款、加拿大 (第五條第 (2) ( c )款和以

色列 (第五條第 (4) ( f )款的協定中，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 2 款  

13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1) ( c )款相同。 “被請求方可拒絕提供

協助，而如其法律有所規定，則須拒絕提供協助。 ”的提述，是因應

蒙古一方的情況而採納的，因按蒙古一方的法律，此拒絕理由並非強

制性質。  

第 3 款  

14 .  本款與範本第四條第 (3 )款相同。  

第 4 款  

15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4 )款相同。  

第 5 款  

16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5 )款相同。  

第 6 款  

17 .  本款與範本第四條第 (6 )款相同。  

第 7 款  

18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第 (4 )款相同。  

略去範本第四條第 (1) (g )款  

19 .  本款應蒙古一方的要求而略去。蒙古一方指出，此條文已涵蓋於

第九條第 (1)款內，當中規定請求方不得把取得的資料或證據用於其

他刑事事宜。略去本款條文，可予接納。與波蘭、印度尼西亞和美利

堅合眾國的協定中，本款亦予略去。  

略去範本第四條第 (2)款  

20 .  本款應蒙古一方的要求而略去。蒙古一方認為無須在協定內界定

“基要利益 ”；何謂 “基要利益 ”，應由被請求方決定。在其他多份的相

互法律協助協定中，例如與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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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和波蘭簽訂的相互法律協助協定，此項條文亦予略去。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 請求的內容請求的內容請求的內容請求的內容  

標題  

21 .  標題按蒙古一方的建議，改為 “請求的內容 ”。  

第 1 款  

22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五條第 (2 )款相同，但有下述差異之處：  

 �   ( c )段 由範本 第五條 第 (2 )款 (c )、 (d)和 (e )項 合併而成 。加 入

“最高刑罰 ”以反映香港法例第 525 章第 8(2 ) (h)條的規定。  

 �   ( g )段是一項 “概括性 ”條文，增訂此項是為了使涵蓋範圍更為

完整。  

第 2 款  

23 .本款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增訂。與美利堅合眾國（第四條第 4 款）

和印度尼西亞（第五條第 (3)款）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  第 (a )段 ：與印度尼西亞（第五條第 (3) (b)款）、愛爾蘭（第

四條第 (3) (a )款）和美利堅合眾國（第四條第 (4 ) ( a )款）的協

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  第 (b )段 ：與印度尼西亞（第五條第 (3 ) ( c )款）、愛爾蘭（第

四條第 (3) (b)款）和美利堅合眾國（第四條第 (4 ) (b )款）的協

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  第 (c )段 ：與印度尼西亞（第五條第 (3 ) (d )款）、愛爾蘭（第

四條第 (3) (c )款）和美利堅合眾國（第四條第 (4 ) ( c )款）的協

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  第 (d ) 段 ： 與 波 蘭 （ 第 四 條 第 3(d )款 ） 、 南 韓 （ 第 五 條 第

(3 ) (d )款）和美利堅合眾國（第四條第 (4) (d )款）的協定，亦

有類似的條文。  

�  第 (e ) 段 ： 與 南 非 （ 第 四 條 第 (3 ) (h)款 ） 、 日 本 （ 第 四 條 第

(3 ) (10 )款）和新西蘭（第五條第 (2 ) ( j )款）的協定，亦有類

似的條文。  

第 3 款  

24 .  本款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加入。訂立此條文的先例，見於與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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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第 (4 )款）、荷蘭（第五條第 (5 )款）、新西蘭（第五條第 (4 )

款）和馬來西亞（第六條第 (4 )款）簽訂的相互法律協助協定。  

第 4 款  

25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五條第 (1)款。刪去關於口頭請求的提述，是

因為香港特區有關相互法律協助的做法已不再接納口頭請求。  

第 5 款  

26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五條第 (4)款。雙方同意，根據本協定作出的

請求及其他文件，須以英文書寫，亦須因應要求提供法定語文的譯本。

與印度尼西亞（第五條第 (4)款）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範本第五條第 (3 )款  

27 .  本款移至第八條。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 執行請求執行請求執行請求執行請求  

第 1 款  

28 .  本款由範本第六條第 (1 )款和第 (2)款合併而成。  

第 2 款  

29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六條第 (3 )款相同。  

範本第六條第 (4 )款  

30 .  本款移至第四條第 (7)款。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 交還物料予被請求方交還物料予被請求方交還物料予被請求方交還物料予被請求方  

31 .  本條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增訂，就根據本協定交付的物料，明確

訂明交還的義務。先例見於早前與加拿大（第八條第 (2 )款）、以色

列（第九條第 (8 )款）、印度尼西亞（第八條）、南韓（第十一條）、

馬來西亞（第二十條第 (1 )款）、波蘭（第十六條）、新加坡（第十

三條第 (1 )款）和美利堅合眾國（第十七條）的協定。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 保密保密保密保密  

32 .  本款的條文擴充自範本第五條第 (3 )款。條文根據《聯合國有關



 

7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的 條 約 範 本 》 (UN Mode l  T rea t y on  Mutua l  

Lega l  Ass i s tance  in  Cr imina l  Ma t te rs )（聯合國範本）第九條第 ( a )款擬

定。與美利堅合眾國（第五條第 (6 )款）、菲律賓（第七條第 (2 )款）、

愛爾蘭（第八條第 (1 )款）和印度尼西亞（第九條第 (1 )款）的協定，

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第 1 款  

33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八條第 (2 )款相同。   

第 2 款  

34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八條第 (1)款，並就保密義務訂明例外情況。

條文參照聯合國範本第九條第 (b )款擬定。與印度尼西亞的協定（第

九條第 (2 )款），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 3 款  

35 .  本款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增訂，並與香港特區有關相互法律協助

的做法相符。與美利堅合眾國（第七條第 (4 )款）、南韓（第七條第 (4)

款）和波蘭（第七條第 (4 )款）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 取得證據取得證據取得證據取得證據、、、、物品或文件物品或文件物品或文件物品或文件   

第 1 款  

36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九條第 (1 )款和第 (2 )款。條文實質上與南韓的

協定第九條第 (1 )款相若。  

第 2 款  

37 .  本款與範本第九條第 (3 )款相同。  

第 3 款  

38 .  本款訂明取證時可以在場的人，相當於範本第九條第 (4)款，並

且與香港特區的一般做法相符。條文依循與印度尼西亞的協定第十一

條第 (2 )款擬定。  

第 4 款  

39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九條第 (5 )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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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款  

40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九條第 (6)款，訂明凡有人聲稱有權根據請求

方的法律拒絕作證，則仍須取證，並須將有關聲稱告知請求方，由該

方決定。與美利堅合眾國的協定第九條第 (5)款，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 視像會議視像會議視像會議視像會議  

41 .  雙方同意，增訂關於透過視像會議方式錄取證供的單獨條文。本

條與香港特區有關相互法律協助的做法相符。與馬來西亞（第十一

條）、荷蘭（第十一條）和西班牙（第十一條）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

條文。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 安排被羈押的人作證或協助偵查安排被羈押的人作證或協助偵查安排被羈押的人作證或協助偵查安排被羈押的人作證或協助偵查  

標題  

42 .  標題按蒙古一方的建議，以聯合國範本第十三條的標題取代。與

印度尼西亞（第十二條）和南韓（第十三條）的協定，亦採用同一標

題。  

第 1 款  

43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五條第 (1 )款相同。 “以證人或專家的身分

出席法律程序 ”的提述，是應蒙古一方的要求而加入。與法國（第十

四條第 (1 )款）和瑞士（第十八條第 (1)款）的協定，亦有類似的增訂。  

第 2 款  

44 .  本款與範本第十五條第 (2 )款相同。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 安排其他人提供協助安排其他人提供協助安排其他人提供協助安排其他人提供協助  

標題  

45 .  標題應蒙古一方的要求而修訂。與印度尼西亞（第十三條）和南

韓（第十四條）的協定，亦採用類似的標題。  

第 1 款  

46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十六條第 (1 )款，但稍作修訂。由於被請求方

不能夠 “安排 ”某人提供協助，因此採用了較為適當的字眼 “邀請某人

出席 ”。新增了有關就須付開支及津貼提供資料的規定。我們並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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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先例見於與加拿大（第十三條第 (2 )款）、法國（第十五條第 (2 )

款）、印度尼西亞（第十三條第 (1 )款）、意大利（第十四條第 (2)款）

和南韓（第十四條第 (1 )款）的協定。  

第 2 款  

47 .  基於第 1 款的變更，第 2 款訂明被請求方的責任只限於將該人的

回應告知請求方，而不是像範本第十六條第 (2 )款般規定，被請求方

須考慮該人的安全問題。安全問題應由該人自己考慮，才決定是否同

意出席。先例見於與捷克（第十六條第 (2 )款）、西班牙（第十四條

第 (2)款）、英國（第十六條第 (2)款）和印度尼西亞（第十三條第 (2 )

款）的協定。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 安全通行安全通行安全通行安全通行  

第 1 款  

48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七條第 (4 )款相同。  

第 2 款  

49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七條第 (5 )款相同。  

第 3 款  

50 .  本款相當於與範本第十七條第 (1 )款，並依循香港法例第 525 章

的相關條文（第 17(1) (b ) ( i i )條和第 23(2 ) (a ) ( i i )條）擬定。  

第 4 款  

51 .  本款與範本第十七條第 (2 )款相同，但新增了對第十四條第 (1 )款

有關保障（在其他刑事事宜中提供協助的義務）的提述。在本款加述

第十四條第 (1 )款，與香港法例第 525 章第 17(3 )條和第 23(2 )條相符。

我們並無異議。與印度尼西亞（第十四條第 (2 )款）、日本（第十五

條第 (2 )款）和新加坡（第九條第 (2 )款）的協定，亦加入類似的提述。  

第 5 款  

52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十七條第 (3 )款，並加入了 “藐視法庭罪 ”。此項

增訂與香港法例第 525 章第 19 條和第 23(2 ) (b )條相符。與澳大利亞

（第十七條第 (3)款）、新加坡（第九條第 (1) (a ) ( i i i )款）、印度尼西亞

（第十四條第 (3 )款）和南非（第十五條第 (3)款）的協定，亦有類似的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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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 提供可供公眾取閱的文件和官方文件提供可供公眾取閱的文件和官方文件提供可供公眾取閱的文件和官方文件提供可供公眾取閱的文件和官方文件  

標題  

53 .  標題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三條的標題相同。  

第 1 款  

54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十三條第 (1 )款，並闡述了被請求方所須提供

的公共文件。關於此項義務的限制（ “在其法律的規限下 ”），是按蒙

古一方的建議而刪除。由於提供可供公眾取閱的文件為香港特區法例

所容許，並與香港特區有關相互法律協助的做法相符，我們對此並無

異議。  

第 2 款  

55 .  本款與範本第十三條第 (2 )款相同。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 送達文件送達文件送達文件送達文件  

第 1 款  

56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1 )款相同。  

第 2 款  

57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2 )款相同。本款指明了規定某人

在請求方出席而送達文件的最少日數。先例見於與比利時（第十一條

第 (2)款） 、法 國（ 第十 一條 第 (3 )款 ）、 印度 尼西亞 （第 十條 第 (2)

款）、意大利（第十條第 (3 )款）、日本（第十六條第 (2 )款）、南韓

（第十條第 (2 )款）和荷蘭（第十七條第 (3 )款）的協定。  

第 3 款  

58 .  本款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3 )款相同。  

第 4 款  

59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十二條第 (4 )款，並指明了送達證明所包含的

內容。與意大利（第十條第 (4 )款）、馬來西亞（第十三條第 (6 )款）、

荷蘭（第十七條第 (4 )款）和瑞士（第十七條第 (3 )款）的協定，亦載

有關於送達證明的相若細節。  

第 5 款  

6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5 )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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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 搜查及檢取搜查及檢取搜查及檢取搜查及檢取  

第 1 款  

61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八條第 (1 )款相若。最後一句按蒙古一方

的建議而加入。這是一項有用的條文，提述有需要在請求中提供資料，

以支持所提出的協助請求。先例見於與德國（第五條第 (3 ) (2 )款）和

南韓（第十六條第 (1)款）的協定。  

第 2 款  

62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八條第 (2 )款相同。  

第 3 款  

63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八條第 (3 )款相同。關於第三者權利的提

述，是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加入。與南韓（第十六條第 (3 )款）的協

定，亦有類似的增訂。  

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  — 犯罪得益犯罪得益犯罪得益犯罪得益  

第 1 款、第 2 款和第 5 款  

64 .  這三項條款實質上分別與範本第十九條第 (1 )款、第 (2 )款和第 (4)

款相同。  

第 3 款  

65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十九條第 (3 )款，但有所修訂，規定執行請求

時須遵守被請求方的法律。根據香港法例第 525 章，只有在有關罪行

根據香港特區法例最高可判處兩年或以上監禁的情況下，香港特區才

能提供協助，因此本款的修訂是適當的。先例見於與捷克（第十九條

第 (3)款）、西班牙（第十九條第 (3 )款）、波蘭（第十七條第 (2 )款）、

丹麥（第十五條第 (3)款）和烏克蘭（第十九條第 (3 )款）的協定。  

第 4 款  

66 .  本款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增訂，香港特區並無異議。與澳大利亞

（第十九條第 (4 )款）、印度尼西亞（第十七條第 (4 )款）和新西蘭（第

十九條第 (5)款）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 核證和認證核證和認證核證和認證核證和認證  

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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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十四條第一句，涵蓋了任何一方向對方提供所

有文件的核證和認證規定。我們並無異議。與印度尼西亞（第十八條

第 (1)款）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 2 款  

68 .  本款應蒙古一方的要求而加入，並與香港特區有關相互法律協助

的做法相符。與加拿大的協定（第八條第 (5)款）亦有類似條文。  

第 3 款  

69 .  本款與範本第十四條第二句相同。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  — 代表及開支代表及開支代表及開支代表及開支  

第 1 款  

7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1 )款相同。  

第 2 款  

71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2 )款相同，但有下述差異之處：  

�  第 (a )段相當於範本第七條第 (2 ) (d)款，但條文較為詳盡；  

�  第 (b )段相當於範本第七條第 (2 ) ( a )和 (b)款，並實質上與其相

同。  

第 3 款  

72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3 )款相同。  

範本第七條第 (2 ) (c )款  

73 .  本款應蒙古一方的要求而略去。由於蒙古一方已確定，根據協定

提供予蒙古的證據，以英文或中文提供均可，因此香港特區對略去此

項條款並無異議。雙方同意，就香港特區提供的證據而言，如果蒙古

一方需要蒙古文譯本，雙方會就此進行磋商。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 磋商磋商磋商磋商  

74 .  本條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增訂，是一項有用的條文。訂立磋商的

條文，已有數個先例，例如與馬來西亞（第二十四條）、新西蘭（第

二十條）、波蘭（第二十條）和美利堅合眾國（第二十一條）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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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 解決爭議解決爭議解決爭議解決爭議  

75 .  本條與範本第二十條相同。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  —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修訂及終止修訂及終止修訂及終止修訂及終止  

標題  

76 .  標題有所修訂，以反映第二十三條第 (2 )款有關修訂的條文。  

第 1 款  

77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二十一條第 (1 )款相同。  

第 2 款  

78 .  本款就修訂協定的事宜訂立規定，是一項有用的條文。先例見於

與馬來西亞（第二十五條）和印度尼西亞（第二十一條）簽訂的相互

法律協助協定。  

第 3 款  

79 .  本款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增訂，並以聯合國範本第二十二條第 (3 )

款為藍本。與印度尼西亞（第二十二條第 (2)款）和南韓（第二十一

條第 (2 )款）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 4 款  

8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二十一條第 (2 )款相同。雙方同意，協定終

止的生效時間為六個月。  

其他經略去的範本條文其他經略去的範本條文其他經略去的範本條文其他經略去的範本條文  

第十條  — 取得有關的人的陳述  

81 .   本條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略去。雙方同意，本條已由第十條第

(1 )款涵蓋。在其他多份協定中，例如與法國、意大利、荷蘭和馬來

西亞的協定，此項條文亦予略去。  

第十一條  — 有關的人的所在或身分  

82 .   本條按蒙古一方的建議而略去。雙方同意，本條已由第一條第

(3 ) ( c )款涵蓋。在其他多份協定中，例如與荷蘭、芬蘭和南韓的協定，

此項條文亦予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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